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关于加强沙湾市地下水管理工作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沙湾市地下水资源，规范取用水秩序，遏制地下水超采，保障区域水安全，我局组织起草了《关于加强沙湾市地下水管理工作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一、起草背景与必要性
为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地下水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将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等政策转化为本地具体举措，确保取水总量控制、水位控制等制度在沙湾市落地，结合我市作为新疆重要农业产区和经济区域的实际，亟需制定本地通告，以地下水资源为支撑，保障农业灌溉、工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水需求。
当前沙湾市地下水管理存在擅自凿井取水、计量设施不完善、地下水超采等突出问题，且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、生态压力增大。制定专门通告，明确管理责任、细化管控措施，既能有效解决现存问题，又能优化水资源配置，保护地下水生态，缓解供需紧张，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水安全提供有力保障。
二、起草依据
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主要依据包括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〔2024〕28 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》《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新财法税〔2024〕9 号）。
三、主要起草内容
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分五部分，围绕地下水管理关键环节，明确各项管控措施与责任要求，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严格取水许可与凿井审批管理。取用水须办取水许可证，严禁擅自凿井取水；原有耕地机井更新需经行署审批，严禁新增灌溉机井；钻井单位须核验审批手续，违规施工承担法律责任。
（二）强化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与运行监管。合法取用水户须按标准安装合格计量设施并正常运行，对计量数据真实性负责，做好日常维护与检定报送，严禁破坏、干扰计量设施及逃避计量行为。
（三）依法征收水资源税。水资源税从量计征，水利部门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信息；超计划取水按比例累进加征，擅自取水按对应税额五倍征收。
（四）加强部门联动，实施源头管控。建立供电与取水许可联动机制，违规机井不予供电；水利与公安协同监管，依法查处破坏取水数据、非法开采地下水等行为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（五）严格执法与责任追究。明确各类违法行为处罚措施，包括擅自凿井、施工、取水，未按规定使用计量设施等行为的罚款、强制拆除、吊销许可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等相关责任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四、起草过程
起草单位前期开展地下水管理专项调研，摸清市域开发利用现状、问题及诉求，归集各级政策经验筑牢起草基础；后结合法规要求起草文稿，经内部研讨、征求多部门意见完善形成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五、严控取水凿井审批，依托水资源税政策规范取用水秩序，遏制地下水超采，推动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；强化计量设施监管，搭建管理平台实现数据动态监测，为水资源优化配置、提升利用效率提供支撑；同时畅通监督渠道、加强宣传引导，增强社会护水节水意识，营造全民参与的地下水资源保护良好氛围。
建议本规定经审议通过后，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

起草单位：沙湾市水利局
起草日期：2026年3月4日
